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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相對應之幫助，同時應研議加分，或針對身心障礙人士訂定適當之及格標準等措施，以協助

其實質取得就業技能及檢定合格證書，得於勞動市場順利就業。 

提案人：江啟臣  王惠美  李貴敏  江惠貞 

連署人：楊玉欣  林滄敏  蔣乃辛  盧嘉辰  陳根德  

邱文彥  王育敏  楊應雄  呂學樟  陳鎮湘  

詹凱臣  羅明才  廖正井  蘇清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國書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國書：（14 時 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蔡委員其昌、何委員欣純等 13 人，鑒於經濟

部水利署自民國 100 年起執行「康橋計畫」以改善積善橋至國光橋間旱溪排水問題並於河岸兩

旁施作環境營造工程，使國光橋下游河岸成為兼具防洪安全與環境綠美化之休憩空間。反觀國

光橋上游旱溪防汛整治工程至今遲未辦理，沿岸雜草叢生形同荒地，國光橋左右兩側出現對比

景象，為提供民眾親水休閒環境並帶動周邊觀光串聯東南區、大里區文化綠廊道，爰建請經濟

部責成水利署延伸「康橋計畫」範疇，儘速執行國光橋上游河川整治防洪及環境營造，以兼顧

環境綠美化及民眾親水需求。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黃國書、蔡其昌、何欣純等 13 人，鑒於經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100 年起執行「康橋計畫」

以改善積善橋至國光橋間旱溪排水問題並於河岸兩旁施作環境營造工程，使國光橋下游河岸成

為兼具防洪安全與環境綠美化之休憩空間。反觀國光橋上游旱溪防汛整治工程至今遲未辦理，

沿岸雜草叢生形同荒地，國光橋左右兩側出現對比景象，為提供民眾親水休閒環境並帶動周邊

觀光串聯東南區、大里區文化綠廊道，爰建請經濟部責成水利署延伸「康橋計畫」範疇，儘速

執行國光橋上游河川整治防洪及環境營造，以兼顧環境綠美化及民眾親水需求。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100 年起執行「康橋計畫」改善積善橋至國光橋間旱溪排水問題及

河岸環境營造工程，不僅解決河道阻塞問題，國光橋下游河岸更成為兼具防洪安全與環境綠美

化之休憩空間，亦提供台中市輕艇選手訓練場地。 

二、反觀國光橋上游旱溪防汛整治工程至今遲未辦理，沿岸雜草叢生形同荒地，使得國光橋

左右兩側河道景觀出現對比景象，若將「康橋計畫」範疇延伸至國光橋上游並加以妥善規劃親

水工程之設置如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等，俾使台中市成為親水城市，打造宜居宜人新亮點。 


